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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條新聞A1 A3 禁團令 傅崐萁質疑賴手伸政院
A4 國發基金去年賺288億 歷史次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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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↑國民黨立委羅智強

、吳宗憲、羅廷瑋17日

聯合召開「制定棄保潛

逃罪，終結詐騙刻不容

緩」記者會。

（羅智強辦公室提供）

45歲以上重返職場 最高獎6萬
鼓勵中高齡再就業 勞動部祭獎勵 連續受僱滿90天就可領3萬、最多發2次

　

記
者
陳
建
興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鼓
勵
壯
世
代
勞
工
重
返
職
場
�
勞
動
部
十
七

日
宣
布
新
就
業
獎
勵
措
施
�
只
要
四
十
五
歲
以

上
依
法
退
休
或
五
十
五
歲
以
上
離
開
職
場
者
�

連
續
受
僱
滿
九
十
天
就
可
領
就
業
獎
勵
三
萬
元

�
最
多
發
二
次
�
每
人
最
高
可
領
六
萬
元
獎
勵

金
�

　

根
據
主
計
總
處
去
年
十
二
月
統
計
�
台
灣
五

十
五
至
五
十
九
歲
的
勞
參
率
為
百
分
之
六
十
一

點
七
八
�
較
同
期
五
十
歲
至
五
十
四
歲
勞
參
率

百
分
之
七
十
七
點
六
八
下
降
十
五
點
九
個
百
分

點
�
且
與
國
際
相
比
�
台
灣
在
一
一
一
年
五
十

五
歲
至
五
十
九
歲
勞
參
率
為
百
分
之
五
十
九
點

六
�
都
低
於
美
國
百
分
之
七
十
三
點
一
�
日
本

百
分
之
七
十
八
�
韓
國
百
分
之
七
十
六
點
四
等

主
要
國
家
�
顯
示
台
灣
五
十
五
歲
以
上
人
口
的

勞
動
參
與
仍
有
精
進
空
間
�

　

為
鼓
勵
鼓
勵
壯
世
代
勞
工
重
返
職
場
�
勞
動

部
勞
動
力
發
展
署
表
示
�
將
針
對
壯
世
代
推
出

全
新
就
業
獎
勵
措
施
�
只
要
是
四
十
五
歲
以
上

依
法
退
休
者
或
年
滿
五
十
五
歲
以
上
�
只
要
離

開
職
場
三
個
月
並
經
公
立
就
業
服
務
機
構
推
介

就
業
�
只
要
連
續
受
僱
滿
九
十
天
就
可
領
就
業

獎
勵
三
萬
元
�
最
多
發
給
二
次
�
且
包
含
部
分

工
時
工
作
者
也
提
供
每
次
一
萬
五
千
元
獎
勵
�

　

另
為
鼓
勵
雇
主
幫
助
壯
世
代
勞
工
協
助
適
應

職
場
環
境
�
發
展
署
指
出
�
如
果
雇
主
提
供
專

屬
教
育
訓
練
機
制
�
彈
性
調
整
工
作
時
間
�
家

庭
照
顧
協
助
或
補
助
�
心
理
諮
詢
與
關
懷
等
各

項
友
善
措
施
�
將
依
僱
用
人
數
每
月
補
助
職
場

支
持
輔
導
費
三
千
元
�
最
長
十
二
個
月
�
同
一

雇
主
每
年
最
高
補
助
三
十
萬
元
�

沒
有
擁
抱
�
握
手
就
好
！

　←2024平溪天燈節17日晚

間在新北市平溪國中舉辦首

場活動，晚間民眾齊聚施放

天燈，四盞巨形主燈共同施

放，祈求新年平安好運「龍

」來。

（文圖／記者蔡琇惠）

平溪天燈龍重升空

年代旅遊4大違法 再罰81萬
處分太輕! 觀光署啟動修法 擬對旅行業提高違規罰則

　

記
者
陳
柏
翰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針
對
美
加
國
際
旅
行
社
︵
年
代
旅
遊
︶
春

節
期
間
在
越
南
富
國
島
丟
包
旅
客
�
交
通
部

觀
光
署
日
前
勒
令
停
業
三
個
月
�
十
七
日
再

公
布
四
項
違
法
事
實
�
裁
罰
新
台
幣
八
十
一

萬
元
�
觀
光
署
也
已
啟
動
修
法
�
擬
對
旅
行

業
提
高
違
規
罰
則
�

　

觀
光
署
與
中
華
民
國
旅
行
業
品
質
保
障
協

會
共
同
舉
行
記
者
會
�
觀
光
署
長
周
永
暉
表

示
�
富
國
島
旅
遊
糾
紛
事
件
發
生
後
�
觀
光

署
立
即
啟
動
應
變
專
案
小
組
�
並
由
品
保
協

會
全
力
協
助
�
第
一
時
間
讓
國
人
回
到
台
灣

�
經
查
證
�
年
代
旅
遊
有
違
反
旅
行
業
管
理

部
分
的
事
實
�
包
括
旅
行
社
十
團
未
依
約
定

辦
妥
入
住
飯
店
�
餐
食
及
交
通
接
駁
�
十
團

皆
未
與
地
接
社
簽
訂
的
承
諾
書
或
保
證
文
件

�
其
中
六
團
旅
遊
團
體
未
與
部
分
旅
客
或
全

團
團
體
旅
客
簽
訂
旅
遊
定
型
化
契
約
�
及
一

團
未
依
規
定
派
遣
領
隊
隨
團
服
務
�

　

周
永
暉
說
�
年
代
旅
遊
依
發
展
觀
光
條
例

裁
罰
�
共
罰
八
十
一
萬
元
�
另
�
觀
光
署
將

持
續
強
化
定
期
及
不
定
期
查
核
旅
行
社
�
並

委
託
公
協
會
辦
理
旅
遊
糾
紛
精
進
措
施
及
旅

行
業
糾
紛
處
理
教
育
訓
練
�
要
求
品
保
協
會

定
期
公
告
旅
遊
糾
紛
案
件
數
量
前
五
名
的
旅

行
社
�
提
醒
旅
客
慎
選
旅
行
社
�

　

周
永
暉
說
�
發
展
觀
光
條
例
對
違
規
業
者

的
處
分
太
輕
�
應
該
要
與
時
俱
進
�
針
對
違

規
項
目
�
調
高
處
罰
額
度
�
擬
提
高
一
點
二

倍
至
兩
倍
�
觀
光
署
法
規
會
已
討
論
中
�
相

關
草
案
最
快
預
計
今
年
上
半
年
出
爐
�

　

另
外
�
觀
光
署
將
檢
討
修
正
旅
行
業
管
理

規
則
�
觀
光
署
旅
行
業
組
組
長
湯
文
琦
說
�

因
現
在
出
國
團
費
都
調
漲
�
旅
行
社
履
約
保

證
保
險
最
低
投
保
金
額
也
考
慮
調
高
但
這
會

加
重
業
者
的
負
擔
�
還
需
跟
業
者
討
論
�

　

根
據
觀
光
署
提
供
的
資
訊
�
目
前
甲
種
旅

行
社
的
履
約
保
證
保
險
投
保
金
額
是
二
千
萬

�
但
旅
行
社
若
有
加
入
中
華
民
國
旅
行
業
品

質
保
障
協
會
�
投
保
金
額
可
降
為
五
百
萬
�

陳揆拜會 韓:福國利民就支持
　

記
者
王
超
群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立
法
院
即
將
在
二
十
日
開
議
�
行
政
院
長
陳
建
仁
十

七
日
拜
會
立
法
院
長
韓
國
瑜
並
走
訪
各
黨
團
�
陳
建
仁

表
示
�
希
望
與
立
法
院
合
作
努
力
推
進
福
國
利
民
工
作

�
韓
國
瑜
表
示
�
只
要
福
國
利
民
的
事
會
全
力
支
持
�

　

昨
天
上
午
十
時
�
韓
國
瑜
�
副
院
長
江
啟
臣
�
國
民

黨
立
委
陳
玉
珍
及
民
進
黨
團
總
召
柯
建
銘
�
幹
事
長
吳

思
瑤
�
書
記
長
莊
瑞
雄
等
人
在
立
院
大
門
迎
接
陳
建
仁

一
行
人
�
雙
方
互
道
新
年
快
樂
�
應
現
場
媒
體
要
求
�

韓
國
瑜
與
陳
建
仁
握
手
合
影
�
韓
國
瑜
還
說
﹁
不
要
擁

抱
�
握
手
就
好
﹂
�

　

由
於
陳
建
仁
後
續
安
排
拜
會
國
民
黨
�
民
進
黨
�
台

灣
民
眾
黨
立
法
院
黨
團
�
現
場
未
進
行
媒
體
聯
訪
�
陳

建
仁
僅
說
�
行
政
院
跟
立
法
院
一
定
全
力
合
作
�
做
福

國
利
民
的
工
作
�
努
力
推
進
�

　

對
於
在
野
黨
要
求
進
行
食
安
專
案
報
告
�
陳
建
仁
說

�
行
政
院
尊
重
立
法
院
相
關
的
決
議
�
若
朝
野
協
商
通

過
二
十
日
食
安
專
案
報
告
議
程
�
屆
時
將
跟
立
院
總
結

報
告
�
二
十
三
日
將
更
詳
細
報
告
施
政
方
針
與
成
果
�

　

韓
國
瑜
晚
間
在
臉
書
表
示
�
上
午
很
高
興
接
待
陳
建

仁
�
行
政
院
副
院
長
鄭
文
燦
等
�
在
專
業
溫
馨
的
氛
圍

中
�
就
交
通
建
設
發
展
�
會
期
民
生
優
先
法
案
等
議
題

�
展
開
了
深
入
的
交
流
與
討
論
�
這
次
會
議
是
一
次
寶

貴
的
機
會
�
﹁
讓
我
們
更
加
了
解
彼
此
的
想
法
和
立
場

﹂
�
他
期
待
著
未
來
能
夠
進
一
步
加
深
合
作
�
共
同
為

國
家
和
人
民
的
利
益
來
努
力
�

　←立法院新

會期將於20日

開議，行政院

長陳建仁（左

2）與行政院

副院長鄭文燦

（左）等人，

17日上午赴立

法院拜會立法

院長韓國瑜（

右2）及副院

長江啟臣（右

）。

（中央社）

棄保潛逃頻傳 藍委籲修法遏止
　

記
者
王
超
群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針
對
近
年
屢
屢
發
生
罪
犯
棄
保
潛

逃
案
件
�
民
眾
質
疑
台
灣
恐
成
為
犯

罪
者
天
堂
�
國
民
黨
立
委
羅
智
強
�

吳
宗
憲
�
羅
廷
瑋
十
七
日
召
開
記
者

會
�
呼
籲
應
立
刻
修
法
加
重
棄
保
潛

逃
刑
責
�
並
註
銷
潛
逃
者
所
持
護
照

�
堵
上
現
行
法
制
缺
口
�
落
實
人
民

所
期
待
的
司
法
正
義
�

　

羅
智
強
指
出
�
犯
罪
猖
獗
�
詐
騙

已
成
為
國
安
問
題
跟
國
恥
�
蔡
英
文

執
政
八
年
�
台
灣
詐
欺
案
成
長
一
點

八
倍
�
去
年
詐
騙
財
損
更
超
過
八
十

八
億
元
�
換
算
起
來
�
台
灣
人
平
均

每
天
被
騙
兩
千
四
百
多
萬
元
�
提
出

修
正
棄
保
潛
逃
罪
�
不
只
是
人
的
期

待
�
更
是
藍
綠
白
的
跨
黨
派
共
識
�

　

曾
擔
任
檢
察
官
的
吳
宗
憲
指
出
�

台
灣
對
於
所
逮
捕
的
詐
騙
被
告
�
大

多
是
採
限
制
住
居
�
羈
押
則
要
有
逃

亡
或
是
串
供
之
虞
才
會
採
用
�
然
而

對
於
犯
罪
者
�
限
制
住
居
幾
乎
沒
有

成
本
�
反
而
基
層
員
警
要
花
更
多
的

心
力
去
找
到
這
些
人
�

加重刑責+註銷潛逃者護照

　

吳
宗
憲
表
示
�
司
法
改
革
會
議
既

對
棄
保
逃
逸
加
重
刑
責
有
所
共
識
�

法
案
卻
躺
在
立
法
院
七
年
多
�
民
進

黨
完
全
執
政
不
應
該
讓
犯
罪
者
有
僥

倖
的
心
理
�
應
對
國
人
有
所
交
代
�

　

羅
廷
瑋
認
為
�
自
己
也
曾
協
助imB

自
救
會
的
成
員
�
金
額
達
到
九
十
億

元
�
有
高
達
五
百
多
名
受
害
者
�
然

而
本
案
卻
發
生
多
位
詐
騙
核
心
成
員

潛
逃
海
外
的
荒
謬
之
事
�
希
望
能
立

刻
堵
上
漏
洞
�

　

羅
智
強
強
調
�
在
刑
法
部
分
�
將

棄
保
潛
逃
入
罪
�
只
要
被
告
受
具
保

�
責
付
�
限
制
住
居
�
限
制
出
境
或

限
制
出
海
�
經
合
法
傳
喚
無
正
當
理

由
不
到
場
�
經
發
布
通
緝
者
�
就
可

處
三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�
也
比
照
美

國
法
制
�
如
果
犯
重
罪
�
最
輕
本
刑

在
三
年
以
上
�
棄
保
潛
逃
就
得
加
重

刑
期
至
二
分
之
一
�
在
刑
事
訴
訟
法

部
分
�
修
法
後
�
法
院
就
有
權
利
通

知
主
管
機
關
來
註
銷
被
告
的
護
照
�


